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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方：汕尾市人民政府 
负  责  人：郑海涛
地      址：广东省汕尾市区汕尾大道
邮      编：516600


乙      方：北京证券交易所
法定代表人：周贵华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丁26号金阳大厦
邮      编：100033


丙      方：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贵华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丁26号金阳大厦
邮      编：100033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作出的“继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的重大战略部署，加强汕尾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汕尾市政府”）与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国股转公司”）合作，推动汕尾市创新型中小企业在北交所上市、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加快把汕尾建设成为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经充分协商，各方就共同开展资本市场服务达成如下合作意向。
一、合作原则
（一）依法合规，平等协商
各方依据法律法规履行职责，以平等协商的方式协同解决合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确保各类合作事项稳妥推进。
（二）相互支持，互利共赢
各方相互支持，共同拓展资本市场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健全现代金融服务体系，优化金融环境，实现互利共赢。
（三）稳中求进，持续深化
各方本着积极务实的态度，坚持稳中求进，结合汕尾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北交所、全国股转系统功能发挥需要，持续研究、创新合作机制，拓展、深化合作领域。

二、合作目标
各方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联合开展面向汕尾市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培育工作，推动汕尾市创新型中小企业在北交所上市、全国股转系统挂牌，支持企业利用北交所和全国股转系统发行融资、交易、并购重组等市场功能做优做强，实现规范发展，促进汕尾市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汕尾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合作领域
各方遵循前述合作原则，围绕合作目标，主要在以下几方面开展合作：
（一）支持优质企业在北交所、全国股转系统发行股票、债券融资
1.支持汕尾优质企业在北交所上市和全国股转系统挂牌。汕尾市政府积极组织挂牌和上市后备企业与北交所、全国股转公司对接。各方结合汕尾的产业优势和地方特色，选定一批具有特色的创新型中小企业，通过开展推广动员、政策导读、专家走访等活动深化培育，积极推动符合条件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在北交所上市和全国股转系统挂牌。
2.支持汕尾企业在北交所和全国股转系统发行股票、债券融资。汕尾市政府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根据《关于加强企业上市工作的意见》精神，结合《汕尾市加快推进企业上市工作方案》《汕尾市鼓励企业上市办法》等文件实施，完善辅助企业上市的工作制度和奖励补贴机制，营造有利于企业充分利用北交所和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债券市场发行融资的政策氛围。北交所和全国股转系统为汕尾市政府各部门和企业提供专业辅导，支持企业和金融机构提高参与北交所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债券市场的纵深交流。在做好风险防控的同时，各方共同研究探索创新金融工具并在北交所和全国股转系统进行试点。
3.发挥北交所和新三板一体发展、协同监管的优势，为汕尾地区中小企业打造高效、透明、可预期的挂牌上市路径，支持汕尾市更多的优质创新型中小企业尽快驶入资本市场发展“快车道”。通过挂牌，提前接受监管部门的辅导，对于优质企业挂牌实行专人对接，充分利用挂牌期间的抵近式监管、贴身式服务，把基础打牢，帮助优质企业在充分准备的前提下加速申报，实施“即报即审”“获批即发”的快速机制。
（二）挖掘培育挂牌与上市后备企业资源
1.各方鼓励汕尾市符合条件的优质企业积极申报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和北交所上市，联合开展企业培育服务，建立挂牌与上市后备企业资源库；进行信息共享，联合面向后备企业资源库内企业开展实地走访、集中座谈、动员培训等活动，强化对后备企业的培育指导，提高企业规范运营水平；不断完善政策，协调相关政府部门和有关单位做好后备企业服务工作。北交所、全国股转系统通过提升监管和服务水平，帮助汕尾市企业提升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水平，促进其利用资本市场不断成长壮大。
2.各方支持券商、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各类中介机构在汕尾市内开展业务，深度服务拟挂牌和拟上市公司，形成金融服务产业链，壮大汕尾金融体系。北交所、全国股转系统加强对各类中介机构的自律监管，做好对中介机构的执业质量评价。
3.各方合作开展常态化专题活动，通过开展“走进北交所”“走进全国股转系统”主题活动、召开座谈会、举办论坛、组织培训班等形式，提升汕尾市企业家和领导干部的资本市场意识和运用资本市场能力。北交所、全国股转系统为汕尾市政府开展相关业务培训提供专业人员支持，汕尾市政府及相关部门为北交所、全国股转系统在汕尾市深入开展挂牌与上市后备企业调研工作提供便利和必要支持。
（三）建立人员信息交流共享机制
1.各方共同建立高层磋商机制，协调解决合作中的重大问题，积极推进合作，实现良性互动。结合工作实际，各方适时安排人员互访。
2.各方指定联络部门和人员，负责相互间交流沟通。各方联络部门应建立常态化交流联络机制，任何一方联络部门或人员出现调整时，应及时告知其他方。
3.汕尾市政府充分发挥政府的组织及管理功能，在依法合规、遵守相关保密约定的前提下，与北交所、全国股转公司共享区域经济发展概况、区域内资本市场相关扶持政策和发展情况、（拟）挂牌公司和（拟）上市公司信息和融资需求，汇总并提出对北交所、全国股转公司发展的建议。北交所、全国股转公司积极发挥资本市场的组织协调功能和专业优势，在依法合规、遵守相关保密约定的前提下，与汕尾市政府分享资本市场最新情况、北交所和全国股转系统改革动向及法律法规政策变化情况、市场与行业相关数据等，并提供相关研究报告和其他形式的支持。
4.各方鼓励并支持以挂职、借调、短期交流等多种形式开展人员交流，提升各方人员工作的能力，在市场研究、考察调研、政策制定等方面相互提供支持和便利。
（四）市场风险防范和处置
各方加强协作，共同建立健全北交所上市公司、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司风险防范和处置合作机制，加强沟通协同，及时做好风险信息和重大舆情的信息通报，及早发现和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共同做好维护区域性金融稳定、化解区域金融风险、投资者教育及宣传培训工作。
四、其他事项
（一）各方对本协议协商签署及合作过程中知悉的另一方的尚未公开的全部资料和信息严格保密。在未取得信息另一方事先书面同意的情况下，不得将上述信息透露给第三方，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上述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协议文本及有关政策、市场制度、研究报告、企业资源信息等。本条款约定的保密义务始终有效，不因本协议的无效、变更、解除或终止而失效。
（二）本协议订立目的为加强战略合作，不具有法律上的请求强制执行的效力。当本协议依据的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出现不可抗力，致使协议无法全部或部分履行时，经协商一致，可变更或解除本协议。本协议所涉及具体事项及未尽事宜，经协商一致后，可另行签署协议予以确定。
（三）本协议一式陆份,各执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有效期五年。有效期届满前30个工作日内，如未书面提出异议，本协议到期自动延续五年。
（四）各方指定联络部门和人员，负责日常工作联系及具体合作事宜推进落实，详见下表
	单位名称
	职务
	姓名
	联系方式

	汕尾市
人民政府
	汕尾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曾宏武
	138 2846 1905

	
	汕尾市金融工作局局长
	蔡振钦
	135 0230 2108

	
	汕尾市金融工作局副局长
	郑少琴
	189 2791 9088

	全国股转公司、北交所
	副总经理
	孙立
	010-63889559

	
	市场发展部总监
	黄磊
	010-63889596

	
	市场发展部经理
	孙财乐
	186 4101 8888



（本页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汕尾市人民政府北京证券交易所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战略合作协议》签署页）

甲方：汕尾市人民政府（盖章）

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北京证券交易所（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丙方：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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